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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 函
地址：88043澎湖縣馬公巿治平路32號

承辦人：王詩瑋

電話：06-9274400 分機524

傳真：06-9268493

電子信箱：fa31541@mail.penghu.gov.

tw

受文者：澎湖縣立文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80911620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08D053067_108D2028757-01.docx)

主旨：本(澎湖)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超額比序積分

將作調整，請各校協助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(澎湖)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作小組108年6月

24日召開108學年度澎湖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推動工作

小組第2次會議記錄辦理。

二、超額比序「多元學習表現」項目，部分內容修正自111學年

度開始實施(108學年度入學之七年級新生適用) ：

(一)多元學習表現之採計，上限維持26分。

(二)新增英語檢定5分(通過「全民英檢」初級者3分、中級以

上者5分)。

(三)新增本土語(閩客原)語言能力認證3分，包括：

１、閩南語:基礎級1分、初級2分、中級以上3分。

２、客語及原住民語: 初級2分、中級以上3分。

三、超額比序「國中教育會考」項目，部分內容修正自111學年

度開始實施(108學年度入學國一新生適用)：國中會考成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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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：精熟每科5分、基礎每科3分、待加強每科調整為1

分。

四、另請各校於辦理相關宣導(109年度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

導、促進家長參與十二年國教等等)時併同宣導，宣導完後

回傳表格（如附件）至教育處紀秀琳教師(slj0009@yahoo.

com.tw)。

正本：109學年度澎湖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、國立馬公高級中學、國立澎湖

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、澎湖縣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澎湖縣政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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